
证券代码：688686         证券简称：奥普特         公告编号：2023-047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方”）的整

体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东莞市泰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莞泰莱”、“标的公司”）签署了《股权投资意向书》，拟支付现金以受让标的

公司现有股东股权及增资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协议为股权投资意向书，预计对公司 2023 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不

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 

 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股权投资意向书》，旨在明就本次交易达成ᯋ䂄툙倀意向，

具体投资事宜尚需各方共同协商确定，并以最终签订벴交易文件为准。 

本次投资的金额需要根据财务、法律尽职调查结果及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存

在交易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风险。 

本次投资事项的实施尚待尽职调查等工作完成后，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公司内部决策和审批程序，相关审批程序的完成及交易文件

的签署具有不确定性。后续投资ᯋ䑠넨倀情况如发生较大变化或取得阶段性进展，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벴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总资产 78,330,872.97 80,673,406.67 

总负债 56,026,371.64 60,117,119.28 

净资产 22,304,501.33 20,556,287.39 

项目 2023 年 1-10 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61,484,746.04 64,560,945.93 

净利润 3,844,613.94 -1,224,202.59 

 

（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1.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东莞泰莱主要从事精密传动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直线电

机、DD 马达、直线模组、精密大理石直线电机平台等。 

东莞泰莱产品广泛应用于精密激光加工设备、精密测量仪器、液晶面板设备、

半导体设备、锂电设备、光伏设备等下游领域。 

2.主要产品介绍 

直线电机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化为直线运动机械能的装置，具有高速度、高

加速度、高精度等优点。直线电机广泛应用于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精密加工

设备等领域，是现代工业自动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公司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

相互独立。 

 

三、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主体 

投资方：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何端、何可宁 

标的公司：东莞市泰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条款名称 条款内容 

交易先决条件 本次投资协议签署前，标的公司应根据投资方的要求，将标的公司子公



司或参股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或者注销/转让或者保持现状。 

本次投资金额及

付款方式 

本次投资金额及付款方式由投资方与标的公司及其现有股东另行协商

确定。 

不竞争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员工持股平台核心合伙人在其直接/间接持股期间

及其直接/间接股东身份结束后的 5 年内，以及经双方认可的标的公司

其他核心员工在标的公司雇佣期间以及其离职后 2 年之内均不能以本

人名义或通过他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与标的公司存在竞争性的业

务，并应签署条款和条件经投资方认可的《竞业禁止协议》《保密协议》

《知识产权归属协议》等文件；除非该等行为是为了标的公司的利益并

且已经事先获得标的公司和投资方的书面同意。如果标的公司未来业务

方向转型或调整，则竞争性业务范围也相应作调整。 

优先购买权 

本次投资完成后，若标的公司股东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则投资方

或其指定主体有权以和拟受让方同等的条件按照届时相对持股比例购

买全部或部分该等股权。 

若标的公司拟引入外部股东的（包括股权转让、增资等任何形式），须

经投资方书面同意。 

标的公司治理 

在本次投资中，标的公司应组建董事会，设置 5 名董事成员，其中投资

方有权提名 3 名董事（包括董事长）；此外，投资方有权提名 1 人担任

标的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其它董监高成员由双方协商安排。 

尽职调查与资产

评估 

标的公司和现有股东应尽最大努力协助投资方进行尽职调查以及资产

评估（如需），并且将及时、真实、完全地按实际情况和投资方的要求提

供和披露相关信息，以使尽职调查、资产评估能得以及时、合理和恰当

地完成。 

费用与税收 
本次投资过程中涉及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由转让方依法承担，投资方

有权代扣代缴。 

独家谈判权 

投资方在双方签署此投资意向书后 90 个工作日（以下简称“排他期”）

内对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就本项目享有独家谈判权。在排他期

内，在未获得投资方的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标的公司及现有股东均

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寻求、进行有关磋商，帮助或接受任何报价，以购买

或销售或转让（不论是否以合并、整合或其它方式）标的公司股权中的

任何权益或可行使、兑换或转换为标的公司股权的衍生权益。现有股东

以及标的公司和相关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上述约定。经投资方和标的公司

协商一致，排他期可以延长。 

保密义务 
所有当事人都应当对本投资意向书的存在和内容进行高度保密。任何一

方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都不可以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与本意向书或



本次投资相关的任何信息，但以下情况除外：(i)披露给各自的关联方

以及该方及其关联方的董事、相关工作人员、专业顾问，但必须告知信

息披露的接收方该等信息的保密性并且要求其遵守保密义务；(ii)任何

一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上市规则要求披露的。但披露保密信息的一

方应将要求披露的情况和所需披露的保密信息事先通知另一方，且在任

何情况下，披露保密信息的一方及其代表只能在被要求披露的范围内披

露保密信息。 

法律适用 本投资意向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争议解决 

因本投资意向书或任何最终交易文件中具有约束性的规定所产生的或

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包括与其存在有效性或终止相关的任何问题，应

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 

注：投资意向书列明了投资方拟对标的公司进行投资交易的主要商业条款，

反映了对各方意向的讨论，其他交易条件及条款最终将以各方正式达成并签署的

交易文件约定为准。投资意向书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投资方投资的承诺。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战略布局规划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需要，是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所

采取的战略举措，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机器视觉与运动控制技术均为工业自动化的核心技术。近年来，随着机器视

觉在工业自动化特别是高端制造行业如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行业的

不断渗透，运控产品与机器视觉产品的结合变得更为紧密。公司在视觉整体解决

方案上不断加强与运动控制的配合，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自动化解决方

案。 

公司将结合客户体系优势，通过直线电机及直线模组扩展应用市场。同时，

加大驱动及驱控一体技术研发投入，打造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运动方案解决能

力。未来运动方案解决能力与视觉方案解决能力相结合，形成两大核心技术平台，

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并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交易影响 

公司本次签订的《




